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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無附件 

主旨：所詢私立學校自訂之學校教職員優惠退離相關規定，是否

須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疑義ㄧ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 

說明： 

訂 一、復貴局104年12月9日北市教人字第10441803901號函。 

二、查99年1月1日施行之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

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」(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)第3條 

第1項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教職員，指已立案私立學校編制

內有給專任現職校長、教師、職員及學校法人之職員。」

第4條第5項規定：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不得自訂

退休、撫卹、離職及資遣規定，以取代本條例規定之退

休、、撫卹、離職及資遣制度。」是以，自99年1月1日

起，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、撫卹、離職及資遣事項應依

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

規定辦理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至私立學校為因應經營政策需要，鼓勵學校教職員依私校

退撫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申請自願退休或資遣，而自行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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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由學校另行發給教職員優惠退離金之相關措施，應屬學

校權責，現行私校退撫條例等規定並未規範須報經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備查。 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副本：本部人事處、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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